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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改增”对建筑业企业财务影响的预测
——以山东路桥为例

唐云慧，许纪校（副教授）

（河海大学商学院，南京 211100）

【摘要】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“营改增”对建筑业企业税负和盈利的影响，然后以山东路桥为例，以其2014
年财务报表为基础模拟测算“营改增”的财务影响。测算结果表明，税制改革短期内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得公司净利

润下降、整体税负提高。最后从成本费用管理和发票管理、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避免税负增加的角度提出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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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“营改增”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，目的在

于将我国经济活动全面增值税化，打通第二、三产业间的

抵扣链条，避免重复征税，优化税制。目前，原征营业税的

交通运输业、部分现代服务业和邮电通信业逐步纳入“营

改增”范围，建筑业、金融业等剩余产业的税制改革也是

大势所趋。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，现

课征营业税，适用3%的税率。该产业明显体现出抵扣链条
不畅的问题。一方面，纳税人购进的原材料、机械设备等

已缴纳增值税，却不能够抵扣而是计入成本，且在缴纳以

营业额为计税依据的营业税时再次纳税。虽然建筑业也

有一些差额纳税的规定（如总承包人以扣减分包人价款

后余额为营业额）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另一方面，

其他增值税纳税人采购建筑业劳务，也不能够获得进项

税额抵扣，同样造成重复纳税的问题。因此，建筑业的税

制改革迫在眉睫。

然而，对于建筑业“营改增”的财务影响，学术界却意

见不一。杨抚生（2011）、王杰（2013）、张泽华（2013）等分别
通过CGE模型、投入产出表和行业数据的测算，认为“营
改增”有明显的减税效应。而戴国华（2012）以及受住建部
委托的中国建设会计学会的调研报告却认为，“营改增”

会增加税负。

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以山

东路桥为例，分析“营改增”对建筑业企业的财务影响，并

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。建筑业“营改增”最终方案还没有

公布，本文以试点办法中规定的 11%作为建筑业适用税
率，对税负变动和盈利变动做出预测。

二、理论分析

在该部分分析中，我们假定企业只存在建筑业劳务，

并且可抵扣成本费用的税率均为 17%。假设原征营业税

时，收入为 a、成本费用为 b、成本费用中可抵扣比例为 t、
新增固定资产为m。

1.“营改增”对流转税的影响。增值税采用的是购进
扣税法，即应纳增值税=销项税额-进项税额=不含税营
业收入×11%-可抵扣成本费用×17%。营业税是价内税，营
业收入是含税收入；增值税是价外税，营业收入是不含税

收入。那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，营业收入是否会发

生变动，即向下游销售的含税价格是否变化。由于建筑业

并不具有完全垄断性，不能将增值税全部向下游转嫁，向

下游的销售价格也会受到已定合同、行业价格等多种因

素影响，在短期内难以改变，因此我们假定含税价格是不

变的，即企业收入要转变为不含税收入。原收入为 a，现收
入为 a/（1+11%），即 0.900 9a，下降 9.91%；成本费用中可
抵扣部分为 bt，现为 bt/（1 + 17%），即 0.854 7bt，下降
14.53%。应纳增值税=0.900 9a×11%-0.854 7bt×17%=
0.099 1a-0.145 3bt。原本营业收入的流转税税负率为3%，
若保持流转税税负率不变，则需要有：应纳增值税/营业
收入=（0.099 1a-0.145 3bt）/a=3%，得出：bt/a=47.56%，即
可抵扣成本费用占到营业收入的 47.56%，流转税税负率
就与之前持平。

以上分析仅考虑了成本中的可抵扣税额，但事实上，

成为增值税纳税人以后，新增固定资产也存在进项税额

抵扣。如果建筑业课征增值税，从理论上说，购买建筑业

劳务（不论是针对动产还是不动产的建筑业劳务）都应当

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，但对于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问

题争议较大，本文暂不予考虑。在考虑新增固定资产（动

产）的情况下，应纳增值税=0.900 9a×11%-0.854 7bt×
17%-0.845 7m×17%。若流转税税负率不变，（bt+m）/a=
47.56%，即可抵扣成本费用和新增固定资产额需要占营
业收入的47.56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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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营改增”对所得税和盈利的影响。“营改增”以后，
收入下降，成本费用也有一定下降，营业税大幅减少导致

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，这样对利润和所得税的影响存在

很大不确定性。

为简化分析，采取下式计算所得税和净利润：所得税

=（营业收入-营业成本及费用-营业税金及附加）×25%；
净利润=营业收入-营业成本及费用-营业税金及附加-
所得税费用。营业税金及附加只考虑营业税、城建税

（7%）、教育费附加（3%）及地方教育费附加（2%），不考虑
递延所得税的影响。

“营改增”前，净利润=［a-b-a×3%×（1+7%+3%+
2%）］×（1-25%）=0.724 8a-0.75b；税负总额=a×3%×（1+
7%+3%+2%）+［a-b-a×3%×（1+7%+3%+2%）］×25%=
0.275 2a-0.25b。
“营改增”后，净利润=［0.900 9a-0.854 7bt-（1-t）b-

（0.099 1a-0.145 3bt）×（7%+3%+2%）］×75%=0.666 8a+
0.122 0bt-0.75b；税负总额=（净利润/75%）×25%+（0.099 1a-
0.145 3bt）×（1+7%+3%+2%）=0.333 3a-0.122 0bt-0.75b。

由此可以得出，净利润平衡点为47.54%，即可抵扣成
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小于 47.54%时净利润会下降，可
抵扣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 47.54%时净利润会上升。
税负总额的平衡点为 47.62%，即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业
收入比例大于47.62%时税负总额会下降。
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只要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

业收入50%以上，就不会出现净利润下滑或税负增加的情
况。增值税采用以票抵扣政策，需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

才能抵扣进项税额，50%的比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是可
以努力达到的。然而，现实情况会更复杂一些，比如抵扣

税率不一定是 17%，可能是13%、11%、6%以及 3%，这样对
于可抵扣额的比例要求将进一步提高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下面以山东路桥为例，以其 2014年财务报表为基础
做“营改增”静态模拟测算。资料来自于巨潮资讯网。

山东路桥是一家典型的建筑业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

涉及公路施工、公路养护、建筑施工、市政工程以及设备

制造。2014年，其营业收入中 97.20%来自于建筑业劳务
（营业税税率3%），其他收入来自于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
（增值税简易征收率6%）、周转材料出售及设备租赁（增值
税税率 17%）和工程设计咨询（增值税税率 6%）。模拟“营
改增”后，其建筑业劳务收入将下降9.91%，其他收入原本
就是不含税收入，故不变动。营业成本包括人工成本、劳

务成本、材料成本、机械使用费等。假设材料成本全部可

以按 17%抵扣进项税额；机械使用费中包括自有设备折
旧、操作员费用、租赁费用等，其中只有租赁费可以抵扣，

假设机械使用费的50%可作进项税抵扣；劳务费用中，如
果是劳务派遣支出，由于劳务公司尚未纳入“营改增”范

围则不能抵扣，如果是劳务分包支出且对方具有一般纳

税人资质则可以抵扣，但年报没有披露任何关于分包的

信息，故不予考虑分包支出问题；人工成本不能抵扣。这

样，可抵扣成本占营业成本的 45.18%。另外，公司存在办
公费、办公系统运行维护、广告宣传费、电费、邮电通信

费、咨询费、租赁费等可抵扣费用，分别适用6%、11%、17%
不等的抵扣税率。那么，全部成本费用中，可抵扣额占

42.26%，其他则是以人工费用、折旧摊销为代表的不可抵
扣成本费用。对于资本支出，2014年有新增固定资产（只
考虑动产）和新购无形资产，分别适用17%和6%的抵扣税
率。

下表为以山东路桥 2014年财务报表为基础的模拟
“营改增”财务影响分析表。假定含税售价不变，成本费用

水平不变，仅测算税制改革的影响。测算中仅考虑表中项

目，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建税（7%）、教育费附加
（3%）以及地方教育费附加（2%）及其他税费。

项 目

营业收入

教育费附加
（2%+3%）

销项税额

进项税额

资本投资进项税

流转税

流转税负税率

营业成本费用

营业税金及附加

其中：其他税费

利润总额

所得税（30%）

净利润

税额合计

综合税负率

“营改增”前

6 842 245 525.85

8 940 785.86

178 815 717.20

2.61%

6 179 931 137.54

196 179 606.18

3 577 463.29

466 134 782.13

139 840 434.64

326 294 347.49

342 392 681.69

5.00%

“营改增”后

6 183 203 240.09

673 194 041.37

430 842 703.33

7 230 247.60

235 121 090.44

3.80%

5 749 088 434.21

31 791 994.14

3 577 463.29

402 322 811.75

120 696 843.52

281 625 968.22

387 609 928.11

6.27%

变动比率

-9.63%

+31.49%

+45.50%

-6.97%

-83.79%

-13.69%

-13.69%

-13.69%

+13.21%

+25.27%

山东路桥模拟“营改增”财务影响 单位：元

注：表中重要计算公式如下：
税改前流转税（营业税+增值税）=教育费附加/5%
税改后流转税（增值税）=销项税额-进项税额-资本投资进项税
流转税税负率=流转税/营业收入
税改后营业税金及附加=增值税×（7%+3%+2%）+其他税费
利润总额=营业收入-营业成本及费用-营业税金及附加
所得税税率为2014年平均所得税税率
税额合计=增值税+营业税金及附加+所得税
综合税负率=税额合计/营业收入
销项税额=路桥施工收入/（1+11%）×11%+混凝土销售收入×

6%+材料销售及设备租赁收入×17%+工程设计咨询×6%
进项税额=（材料成本+可抵扣机械使用费+办公费+电费+维修

费+租赁费）/（1+17%）×17%+（办公系统维护费+广告费+咨询费）/
（1+6%）×6%+邮电通信费/（1+11%）×11%

资本投资进项税=新增固定资产/（1+17%）×17%+购进无形资
产/（1+6%）×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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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 2014 年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
39.10%，小于50%，可以预测若当年实施“营改增”，则其净
利润将下降、税负水平将提高。通过上表测算可以看出，

“营改增”对该公司的财务影响是偏负面的。营业收入下

降 9.63%，高于营业成本的下降幅度。营业税金及附加下
降 83.79%，主要是营业税大幅减少所致。净利润下降
13.69%，税改对其盈利产生负面影响。流转税增加
31.49%，流转税税负率上升1.19个百分点，上升幅度较大。
所得税下降13.69%，这与流转税的上升有一定抵消作用。
税额合计上升 13.21%，而综合税负率则由 5%上升至
6.27%。可见，“营改增”使得公司净利润下降、整体税负提
高。另外，下面两个问题值得注意：

1. 材料费用的可抵扣比例。上面的测算中，我们假设
材料费用全部按17%抵扣，其形成的进项税额占所有进项
税额的90%，那么材料费用的可抵扣比例对整体税负水平
的影响很大。现实情况下，该假设是很难成立的。在建筑

业企业中，向小规模纳税人甚至个人采购建材的情况比

比皆是，从而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无法抵扣进项

税额，即使小规模纳税人由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也只能适

用 3%的抵扣税率。此外，即使是向一般纳税人采购，由于
建筑业企业“三角债”问题严重，拖欠付款可能无法及时

取得专用发票。种种情况表明，材料费用的可抵扣比率将

低于假设。

下面，我们进行关于材料费用可抵扣额的敏感性分

析以测试其影响。在上表测算的基础上，假设材料费用的

可抵扣额下降20%，那么综合税负率变为7.27%、流转税税负
率将变为5.08%，净利润变为219 878 470.94元，变动幅度分
别为15.95%、33.68%和-21.93%。则材料的可抵扣额对综合
税负率的敏感系数=15.95%/（-20%）=-0.80；材料的可抵扣
额对流转税税负率的敏感系数=33.68%/（-20%）=-1.68；
材料的可抵扣额对净利润的敏感系数=（-21.93%）/（-20%）=
1.10。可见，如果材料的可抵扣比例下降，流转税税负率和
净利润将以更大的幅度变动，且为负面影响，而综合税负

率的变动相对迟钝一些。

2. 新增固定资产对进项税额的影响。建筑业设备采
购成本高、使用周期长，不均匀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税

负的影响较大。该公司 2014年新增固定资产（机械设备
等）4 252万元，而 2013年新增固定资产 16 341万元，是
2014年的3.8倍。如果我们以201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
替代 2014年数据重新测算，那么流转税税负率将变为
3.47%，综合税负率为5.91%，下降明显。可想而知，如果在
税改之前年度进行了大规模资本投资，而这又无法抵扣

进项税额，则对于税改后的税负水平存在较大负面影响。

如果能够允许将税改前若干年度购进并用于未来经营活

动的固定资产进行进项税额抵扣，那么将有利于企业降

低税负。

四、建议

1. 关于成本费用管理和发票管理。通过上文的分析
可以看出，“营改增”以后，进项税额是影响税负水平的关

键，可抵扣成本费用比例也有着重大影响。这实际上涉及

两个方面，其一是成本费用的构成，这是企业理论上的抵

扣基础。企业应当积极做好成本费用的构成调整工作，使

得可抵扣的成本费用不少于50%。但更为关键的是增值税
专用发票的取得管理，这才是企业实际上能够获取多少

进项税额的决定性因素。企业在未来的采购（包括采购材

料和分包等）活动中，应逐步转为与一般纳税人交易以获

取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在税改后短期内，企业受以往采购惯

性的影响，发票不能足额取得，但随着交易和发票管理更

加正规以及各行各业抵扣链条的完善，抵扣税额的取得

会逐渐顺畅。

2.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。新增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
扣对企业税负水平有着重要影响，但以前年度购买的固

定资产是否允许抵扣并没有政策先例。因此企业应当做

好近期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密切关注最新政策，避免由

于以前年度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却不能抵扣进项税额

的损失。同时，也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考虑到企业的实际

情况，针对前期固定资产投资问题出台过渡性政策，做好

政策衔接。

3. 关于税负增加。由上文的分析可知，可抵扣成本费
用占收入比例大于50%就可以避免出现净利润下滑或税
负增加的情况。但事实上，在建筑业企业中由于人工成本

的不断提高，可抵扣成本费用占收入比例低于50%的企业
比比皆是（如本文中的山东路桥），而且由于交易对象无

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企业无法及时取得增值税专用

发票造成不能抵扣进项税的现象极为普遍。可以预测，如

果以11%的税率推行“营改增”，建筑业很多企业会如同山
东路桥一样发生净利润下滑、税负加重的情况。如果能够

适当降低税率，或者出台一些过渡性政策（如超过3%以上
税负返还）以逐步引导建筑业企业加强成本管理、发票管

理以及全社会构建完善的抵扣链条，则可以避免建筑业

企业税负的大面积增加，实现“营改增”的平稳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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